
 

附件 

新界大埔社山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 ―  

附屬道路工程  

（一）  興建通路、行車暨行人天橋和行人天橋； 

（二）  永久封閉部分現有通路，並改建為行人路; 

（三）  永久封閉部分現有行人路，並改建為通路、行人天橋和車輛進出

口通道； 

（四）  永久封閉部分現有行車暨行人天橋，並改建為行人天橋；  

（五）  永久封閉部分現有行人天橋，並改建為通路和行人路； 

（六）  永久封閉並拆卸部分現有行人路； 

（七）  永久封閉並拆卸一段現有行車暨行人天橋; 

（八）  暫時封閉並重建部分現有通路、行人路、行人天橋和車輛進出口

通道；以及 

（九）  進行附屬工程，包括渠務、水務、機電、公共照明、公用設施和

環境美化工程。 

完 


